
基督教倫理（八） 
淫 亂 

 

I. 聖經中的婚姻觀 
  1. 婚姻是神所設立的，不僅是人為的制度  

 
    2. 婚姻的定義(創2:24)  
       A.一男一女 

      B.一夫一妻 

       C.「離」 

       D.「合」 

       E.「一」 

 F. 結論 

    3. 神設立婚姻的目的 
       A. 神的形像反映在造男造女及婚姻的關係中(創1:26-28) 
 
       B. 生養敬虔後裔子女(創1:28；瑪拉基2:15) 
 
       C. 治理神的創造(創1:28) 
 
       D. 彼此幫助，彼此建造，成為一個成熟的人(創2:18)。 
 
       E. 以「自我犧牲」的愛，彼此委身。這在性的結合上表達出來(創2:24)。 
 
II. 婚外性行為是一種淫亂 
     1. 婚前性行為及婚外情都是屬於淫亂的罪(出20:14, 17; 申22:13-29; 林前6:16-20) 
 A. 只有在婚姻關係以內的性行為才是合法的 
 B. 婚前性行為所造成的後果 
 C. 婚外性行為會嚴重破壞婚姻關係, 甚至造成離婚 
     
     2. 要逃避容易引起淫亂罪的環境及場合(太5:27-30) 
 

 
 

III. 感情的出軌也是一種淫亂（太5:27,28） 

IV. 亂倫也是一種淫亂 

      1. 舊約聖經規範亂倫是屬於淫亂的罪(利18:6-18; 20:11-21) 
 
      2. 保羅嚴厲斥責亂倫的罪(林前5:1-2) 
 


